
惡劣天氣下之停課、取消活動及測考安排  

天文台如在學生上學途中發出八號預警/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學校將實施應急措施，確保校舍開放
和有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學生，並立即聯絡家長，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回家。 

(乙) 暴雨警告信號  
暴雨警告信號 學校安排及家長需採取之行動 

黃 色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學生照常上課，放學時間及接送安排如常。 

 校內活動如常進行。 

 所有戶外活動取消。 

紅色或黑色  

上午5時30分至6時前發出 

 停課。 
 所有活動取消。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學校將確保校舍開放，並有足夠人手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以確保 

他們的安全。 
 如教育局在學生上學途中宣佈停課，家長須考慮雨勢、道路斜坡或交 

     通情況，以決定是否讓女兒繼續前往學校。 

上午6時至8時前發出 

上午8時至下午1時或以後 

發出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學生照常上課，放學時間及接送安排如常， 

惟日常自行放學的學生在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下，必須由家人親

自接回家，以策安全。(適用於日常放學、課後學習活動及校外活動) 

 由外聘導師教授之課堂安排：外聘導師將在安全的情況下盡快到校， 

若因天氣關係而需安排補課，將另行通知家長。 
 所有戶外活動取消。 

 如家長要求學生早退，須先致電校務處登記，經校長批准後，家長/ 
       家人須親自到校簽妥早退紙，學生方能離校。 

 若本校受局部地區大雨影響，在徵詢教育局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中西區學校發展組的意見後而決
定停課，將透過學校網頁發放有關決定和相關安排。 

 家長可因應天氣情況自行決定是否讓女兒上學，若學生因為惡劣天氣或水浸而遲到或缺課，學校
會酌情處理。 

 以上指引乃參考教育局於 2016 年 6 月 28 日發出之第 4/2016 號通告制定。 

(丙)  停課之測考安排  
測驗或考試週期間，教育局如因天氣或其他原因宣佈停課，本校將按原定編排之時間表進行測
考，漏測或漏考之科目將安排於最後一科測考完畢後之下一個上課日補考。(如12月9日至12日
為考試週，12月10日考英文科遇上停課，該科將於整個考試週完畢後之下一個上課日，即12月
13日補考，如此類推。) 

(甲)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學校安排及家長需採取之行動 

三號 
 日常課堂及於校舍內進行之課後學習活動照常。 

 所有戶外活動取消。 

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 

(上課前發出) 

 停課。 

 所有活動取消。 

    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 

(上課時間內發出) 

 學校立即停課。  

 所有活動取消。  

 家長須按照手冊內填寫之「接送學生安排」中第二部份「緊急停課」之  

     安排接送女兒。日常自行放學的學生必須由家人親自接回家。 

 校車將於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發出一小時內由本校開出，請家長自行計算 

     時間往車站接回女兒。  


